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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学校信息化建

设水平对于学校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办学目标

意义重大，并与广大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学习和工作密切相关。学校及各单

位的门户网站（主页）已经成为对外宣传和交流的窗口。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信息

化建设，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经学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讨论决定，要求各院

系所和有关职能部门开通本单位主页服务器的互联网国际出口，并做如下规定： 

一、各院系所和相关职能部门（名单附后），须于 6 月 1 日前开通互联网国际

出口。各单位开通前须与信息网络中心签订责任书。院系所由各个平台/基地主

任、承担建设的院系所行政负责人与信息网络中心签订，职能部门由部门负责人

与信息网络中心签订。 

二、各院系所开通互联网国际出口后产生的国际下行流量费用从各院系所相应的

“985工程”二期平台/基地建设费用中支出，职能部门的国际下行流量费用从公用

经费中支出。 

三、开通互联网国际出口需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预交款，预交款额度最低为 1000

元。学校认证计费系统将根据国际下行流量的使用情况实时扣除，直到帐户上余

额为 0，系统将自动锁定帐号。各单位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帐号查询服务器流量

日志及费用，余额不足时，应及时交纳预交款。 

四、各单位开通的互联网国际出口仅用于单位主页服务器中的 WWW 服务，非

主页访问产生的国际下行流量费用不得从“985工程”二期建设经费中支出，需另

行交纳费用。 

 




